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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需求向新興產業集中
一季度，深圳辦公樓市場新增需求進一步向新興產

業集中。多家頭部科技企業合計簽約租賃面積約2.5
萬平方米，涵蓋擴租及較大面積新租成交，反映出科

技企業在產品迭代、團隊擴編和總部職能升級帶動
下，對高品質辦公空間的需求持續提升。與此同時，
圍繞核心企業布局的人工智能、IP運營及專業外包
服務等上下游企業加快集聚，產業協同效應進一步顯
現。機器人賽道亦保持活躍，相關企業合計簽約產業

空間約2萬平方米。整體來看，科技企業集中成交仍
是本季度辦公樓市場改善的核心驅動力。

企業全球化布局加速，也為市場帶來新的需求來
源。一季度，深圳出海服務類企業累計租賃甲級辦公
空間近 7000 平方米，涉及海外品牌推廣、跨境物
流、供應鏈管理等多個細分領域。

空置率連續兩個季度回落
一季度，深圳甲級辦公樓市場錄得兩個新項目入

市，新增辦公面積合計約14萬平方米，均位於南山
區。儘管新供應持續釋放，但在需求端成交改善的帶
動下，新增面積對整體空置水平的短期影響相對可

控。截至季末，深圳甲級辦公樓市場整體空置率降至
25.9%，環比下降約0.5個百分點，已連續兩個季度回
落，需求修復對整體基本面的改善作用正在逐步顯
現。

除傳統辦公外，多元化業態正在成為承接存量空間
的重要補充力量。目前深圳已有超過26萬平方米甲
級商辦物業簽約相關運營方，計劃引入酒店、大健康
等業態。隨着部分區位條件較優、產品屬性匹配的項
目逐步完成業態轉換，存量資產有望加快去化，這也
將對辦公樓市場供需關係的修復形成積極支撐。

租金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深圳甲級辦公樓市場
平均租金環比下跌 2.3%。雖然整體仍處於調整通
道，但跌幅較此前數個季度進一步收窄。

市場基本面有望持續改善
仲量聯行華南區董事總經理、華南區與華西區商業

地產部負責人李文傑表示： 「深圳辦公樓市場本輪改
善建立在新興產業擴張、企業組織升級及全球化相關服
務需求持續釋放的基礎之上。隨着具備成長性的產業集
群加快向高品質辦公空間集聚，市場需求結構正持續優
化，也為辦公樓市場提供了更具韌性的支撐。」

展望未來，深圳甲級辦公樓市場修復態勢預計將延
續，需求修復和結構優化仍將是市場運行主線。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4月13日，香港
中文大學（深圳） 「丘成桐數學與人工智能英才
班」成立，培養在數學和人工智能領域具優異潛
力的傑出人才，並將和香港中文大學致真學院開
展聯合培養。

作為享譽全球的數學家與教育家，丘成桐教授
在致辭中分享了自己在港中大的求學和研究經
歷。丘成桐教授表示，清華大學求真書院多年來
在拔尖人才培養方面已取得顯著成效，此次港中大
（深圳）丘成桐班的設立是大學階段拔尖人才培養
的重要試點，整合了全國相關領域的頂尖數學家資
源，並與深圳河套學院等平台深度合作，期望培養
出能引領中國基礎科學發展、具備原創能力的頂尖
學者，同時助力中國人工智能與相關產業實現引領
性發展。

三路徑選拔學生
據校方介紹，丘成桐班將通過三種路徑選拔學

生：
第一類學生主要面向初三至高二階段，由內地知

名中學推薦，經港中大致真學院考核後錄取。此類
學生除了在香港中文大學攻讀本科專業外，還可在
港中大（深圳）選修一個專業，今年計劃錄取5人。

第二類學生是通過港中大（深圳）綜合評價入學
測試（廣東、浙江、上海、山東、福建及江蘇 6 省
（市）的考生）或純憑高考成績錄取的高三學生。

報名綜合評價測試的學生將在高考後的校測環節參
加丘成桐班相關專項考核；純憑高考成績錄取的學
生，在入校後通過校內遴選進入丘成桐班培養體
系。計劃一共錄取35人。

以上兩類學生，在培養模式方面，丘成桐班設置
了單主修與雙主修兩條路徑。單主修選擇 「數學與
應用數學」為主修專業，雙主修為 「數學科學」和
「人工智能」。學生將在港中大與港中大（深圳）

兩個校園之間輪換學習，共享兩校師資力量和科研
資源。

第三類學生是獲得 「丘班」入圍認定，但不進入
雙主修2+2培養模式的高三學生。這類學生本科階段
在港中大（深圳）修讀，部分可申請進入八年直博
貫通培養，最後四年為博士研究，計劃錄取10人。
對於選擇直博培養路徑的學生，博士階段港中大
（深圳）將與 「河套學院」及 「河套數學與交叉學
科研究院（深圳）」開展聯合培養，依託深圳河套
人工智能拔尖英才人才培養試驗區的學術資源、產
業生態與區位優勢，使學生能夠深度融入並參與到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新興產業擴張釋放需求

深圳寫字樓市場回暖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仲量聯行近日發布2026年第一季度深圳辦公

樓市場回顧與展望，深圳甲級辦公樓市場延續修復態勢，回暖基礎進一步夯實。
以消費電子、人工智能、機器人等為代表的新興產業持續擴張，帶動多家頭部科
技企業集中成交；同時，企業全球化布局提速，出海服務類企業加快落地，疊加
多元化業態持續承接部分存量空間，共同推動市場基本面邊際改善。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深圳市非血緣
造血幹細胞捐獻第1000例活動近日在香港大學深
圳醫院舉行。一位40歲的司機李先生，在採集病
房裏完成造血幹細胞採集，為一名素不相識的血液
病患者送去 「生命的火種」。他也是深圳自 2001
年實現 「零的突破」以來，第1000位挺身而出的
捐獻者。

一組數據記錄了深圳造血幹細胞捐獻的 「加速
度」：從第1例到第100例，用了9年4個月；而從
第901到第1000例，僅僅用了7個月。自2022年以
來，深圳已連續四年年度捐獻超過百例，並長期保
持 「零悔捐」紀錄。

深圳市血液中心黨委書記、主任寧理介紹，2000
年，深圳在全國率先建立造血幹細胞捐獻者資料
庫，開創了從無償獻血者中招募造血幹細胞捐獻志
願者的創新模式。2001 年，深圳市實現了廣東省
非親緣造血幹細胞捐獻 「零的突破」。

更值得關注的是庫容使用率——這是衡量一個
地區造血幹細胞捐獻動員能力的關鍵指標。中華
骨髓庫庫容使用率約為0.59%，而深圳地區的庫容
使用率高達1.45%，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45倍。廣
東省紅十字會捐獻管理中心主任吳夢晴女士在致
辭中提到，深圳的高效並非偶然。深圳所有加入
中華骨髓庫的志願者，都首先是無償獻血者。正
因為對無償獻血有充分的了解和認同，他們對捐
獻造血幹細胞才有更深刻、更堅定的認知。這一

「深圳經驗」得到了中華骨髓庫
國家級管理中心的充分肯定，並
在全國推廣。截至目前，廣東省
累計報名入庫志願捐獻者超過 17
萬人，累計捐獻 2698 例，庫容使
用率 1.5%，捐獻數量連續 11 年居
全國第一，捐獻總數和庫容使用
率均居全國第一。而深圳捐獻數
量佔全省三分之一以上，是全國
造血幹細胞捐獻最多的城市，也
是全國首個捐獻突破千例的城
市。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紀委書記方豪
出席活動儀式，他介紹，作為中華
骨髓庫非血緣造血幹細胞採集醫
院，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自 2023 年
起承擔採集任務。醫院建立了規範
嚴謹的流程，從供者體檢、造血幹
細胞動員、採集到供者隨訪，團隊
以專業的醫療技術和溫暖的人文關
懷，為這項生命事業提供了不可或
缺的關鍵支撐。醫院已成功為209
名捐獻者完成採集。僅 2025 年全
年就完成135例造血幹細胞捐獻採
集，位居全國醫院第一。這其中更
有兩位醫護人員親自捐獻了造血幹
細胞，用實際行動踐行醫者擔當的
誓言。

港中大（深圳）丘成桐班成立 培養數學與AI人才

菲爾茲獎得主、美國
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
院外籍院士丘成桐教授
致辭。 主辦方供圖 港中大（深圳）丘成桐班揭牌儀式。 主辦方供圖

深圳非血緣造血
幹細胞捐獻破千例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荔府征房补字〔2026〕4 号

房屋征收部门：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称区征收办）
被征收房屋（不动产登记字号）：2017 登记 6005146
被征收房屋地址：荔湾区山村福庆里 1 号，3 号   
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下称被征收人）：区广灿
本府因城中村改造需要决定征收荔湾区山村城中村改造（一期）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於 2025 年 5 月 13 日作出《广州市荔湾

区人民政府关於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荔府征房〔2025〕1 号）并公布《荔湾区山村城中村改造（一期）项目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收补偿协议签订时间到 2025 年 7 月 12 日。荔湾区山村福庆里 1 号，3 号房屋位於上述征收范围内。
因被征收人未在签约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区征收办提请本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查明：据《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载明，被征收房屋荔湾区山村福庆里 1 号，3 号登记字号为 2017 登记 6005146，房屋所
有权人为区广灿，房屋建筑面积 233.692 平方米，1-1/4 层，使用性质（规划用途）为住宅，房屋结构为混合结构、砖木结构，据《不
动产权证书》平面附图记载，其中 B 混合结构 5.7380 平方米，C 砖木结构 227.954 平方米。据《房地查丈原图》（编号：SC-
NT038）载明，被征收房屋现状面积已改变，现状 C2 面积 270.6568 平方米、南侧 C 结构部位 2.17 平方米，B 结构部位 5.7380 平方米，
另有简易结构（无墙体）面积 2.17 平方米，简易结构（有墙体）面积 2.793 平方米，阁楼 1-1<1> 面积 4.125 平方米、阁楼 1-1<2>
面积 5.4 平方米、阁楼 1-1<3> 面积 3.04 平方米、阁楼 2-2<1>-1 面积 8.6856 平方米、阁楼 2-2<1>-2 面积 10.7594 平方米、独
栋化粪池，水井 1 个；花池 <1>1.281 平方米、花池 <2>3.67 平方米；天井 24.6608 平方米。《房屋建筑年代技术报告》（祥泰鉴
字 [2024]ND-075 号）载明，该房屋首层（测绘面积 135.3284 平方米）、南侧（C）（测绘面积 2.17 平方米）及东南侧附属房（B）（测
绘面积 5.738 平方米）为 1989 年 12 月前建造，该房屋二层阴影部位（测绘面积 32.1075 平方米）为 1989 年 12 月前建造，二层阴
影部位以外部位（测绘面积 103.2209 平方米）为 2013 年 8 月后建造，阁楼 1-1<1> 建於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阁楼 2-2<1>-1、
阁楼 2-2<1>-2 建於二十一世纪 10 年代中期。按照《荔湾区山村城中村改造（一期）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下称“《补
偿方案》”）结合建造年代及阁楼高度系数按 60% 计算 C 结构视同合法补偿面积共 2.515 平方米（含阁楼 1-1<1> 折算 + 首层超
出证载部位）。根据《房地产估价报告》（合富 FA 估报字 [2025] 第 09008 号），以 2025 年 5 月 13 日为评估时点，房屋市场价
值为 4915580 元（含合法产权面积、视同合法面积及生活附属设施）。

区征收办认为，根据《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穗府规〔2021〕2 号）及《荔湾区山村城中村改造（一期）
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下称“《补偿方案》”）的相关内容，被征收人可以获得的征收补偿情况如下：

一、按货币补偿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以房屋建筑面积 233.692 平方米及视同合法面积 2.515 平方米，上述房屋补偿面积合共
为 236.207 平方米可获得的补偿款合计 10776777.20 元，其中包括：货币补偿款按指导价（混合结构 5.7380 平方米 *43600.00 元 /
平方米 + 砖木结构 230.469 平方米 *42600.00 元 / 平方米）共 10068156.2 元；货币补偿补助费按 3000 元 / 平方米共 708621 元。

二、按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以补偿面积 236.207 平方米计算，应安置套内面积为 236.207 平方米。被征收人可在《补
偿方案》载明的荔湾区肠衣厂地块回迁安置房、桥梓大街安置房、广钢新城安置房、汾水花园安置房、丽和华庭安置房、鹅潭湾
安置房、卷烟厂回迁安置房等安置房源或者项目周边 5 公里以内的存量商品房中选择产权调换安置房源，由於安置房屋不可分割，
若确定的安置房屋面积与应安置建筑面积存在差异的，按照《补偿方案》计算差价款。选择项目周边 5 公里以内存量商品房的，
按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值等价值置换，超出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值部分，按商品房价格购买。超出部分产生的税、费等相关费用
由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按相关规定缴纳。安置房屋交付前临时安置费按照《补偿方案》计算。

二、不论选择上述何种补偿方式，被征收人仍可获得奖励、补偿费用合计 1453749.82 元，具体为：砖木结构附属设施 42.6309
平方米按 2800 元 / 平方米共 119366.52 元，天井 24.6608 平方米货币补偿款按 3,750 元 / 平方米共 92478 元，简易结构（有墙体）
2.793 平方米货币补偿款按 550 元 / 平方米共 1536.15 元，简易结构（无墙体）2.17 平方米货币补偿款按 250 元 / 平方米共 542.50 元，
自搭阁楼 27.885 平方米货币补偿款按 300 元 / 平方米共 8365.50 元，独栋化粪池按 2500 元 / 栋共 2500 元，水井按 5000 元 / 个共
5000 元，花池 4.951 平方米货币补偿款按 100 元 / 平方米共 495.10 元，补偿面积 236.207 平方米的临时安置费按 50 元 / 平方米·3
个月共 35431.05 元，补偿面积 236.207 平方米征收奖励费按 5000 元 / 平方米共 1181035 元，搬迁费 5,000 元，生活相关设施、线
路补偿 2000 元。

现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八条，《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实施办法》（穗府规〔2021〕2 号）第二十条至第三十三条规定，本府决定如下：

一、被征收人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20 日内选择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其中一种补偿方式。如选择货币补偿，被征收人可
获得的补偿金额合计 12230527.02 元（含房屋面积补偿款 10776777.20 元及奖励、补偿费用 1453749.82 元）；如选择产权调换，
被征收人可获得奖励、补偿费用合计 1453749.82 元，应安置套内面积为 236.207 平方米，可选房源以被征收人现场选房当日的安
置房源情况为准。被征收人选择后，需书面答复征收实施单位，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

二、被征收人逾期不选择征收补偿方式的，本府将根据产权调换房屋面积与应安置建筑面积相近原则，采用产权调换的方式进
行补偿。具体补偿情况如下：

以荔湾区肠衣厂地块回迁安置房进行房屋产权调换，应安置套内建筑面积为 236.207 平方米。如由於安置房屋不可分割等原因，
被征收人选择大於产权调换面积的安置房，产权调换房屋公用分摊面积超出被征收房屋公用分摊面积的部分，由被征收人按 4960
元 / 平方米（建安成本价格）购买，因单元不可分割，超出产权调换的套内面积部分由被征收人购买，10 平方米以下（含 10 平方米）
按 26,000 元 / 平方米购买，10 平方米以上至 20 平方米以下（含 20 平方米）按 36,000 元 / 平方米购买，超出 20 平方米按 46,000
元 / 平方米购买，超出部分产生的税、费等相关费用由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按相关规定缴纳。原则上不得选择套内面积超出
被征收房屋套内面积 30 平方米的安置房。安置房屋交付前被征收人自行安排住处的，根据应安置套内建筑面积为 236.207 平方米
*50 元 / 平方米 / 月计算临时安置费，从搬出原址房屋之日起计至征收人发出《安置房屋入住通知书》之日止。临时安置费标准
由搬出之月起每三年递增 10%。

荔湾区肠衣厂地块回迁安置房建成后，征收实施单位告知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参加选房（具体按届时制定的选房办法执行），
被征收人逾期不参加选房的，由征收实施单位依据《征收补偿方案》确定产权调换的安置房，征收实施单位应预留所确定的安置房，
相关补偿款项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提存或保（监）管并通知被征收人领取。

三、关於迁出被征收房屋及进行注销登记的权利义务
（一）被征收人（含房屋使用人及同住人员）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迁出被征收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应在被征收人（含

房屋使用人及同住人员）完成被征收房屋迁出时向其支付奖励、补偿费用合计 1453749.82 元【含砖木结构附属设施、天井、简易
结构（有墙体）、简易结构（无墙体）、自搭阁楼、独栋化粪池、水井、花池、临时安置费、征收奖励费、搬迁费、生活相关设
施线路补偿】；若选择荔湾区肠衣厂地块回迁安置房安置的，住宅搬迁费按双程计算（即增加住宅搬迁费 5000 元）。

（二）被征收人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不动产登记相关规定办理被征收房屋的房地产注销登记手续。
（三）征收实施单位协助被征收人办理产权调换房屋过户手续。
被征收人对本决定不服的，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6 个月内

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被征收人在上述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上述决定内容的，本府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联繫人：叶小姐  
联繫电话：18925050386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2026 年 3 月 31 日


